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小上字第241號

上  訴  人  徐子軒  

0000000000000000

被  上訴人  鄭俊廷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3

年7月19日本院三重簡易庭113年度重小字第1151號民事判決提起

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新台幣壹仟伍佰元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對於小額程序之第一審裁判之上訴，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

由，不得為之；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一)、原

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

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

項、第436條之25分別定有明文。上訴人以原審判決判決理

由矛盾、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證據法則、原審法官判

決理由矛盾，符合民事訴訟法第469條第6款，第199條第2

項、第296條之1、第297條、第288條、第277條等規定，堪

認其對於原判決違背法令之情事，已有具體之指摘，是上訴

人提起本件上訴，應認為已具備合法要件，合先敘明。

二、次按小額訴訟之第二審法院認上訴為無理由者，應為駁回之

判決；如依上訴意旨足認上訴為無理由者，得不經言詞辯論

為之，此為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2項準用第449條第1

項，及同法第436條之29第2款所明定。　　

貳、實體部分：

一、本件上訴意旨略以：原審法官沒有搞清楚事實狀況，就引用

言論自由來保護被上訴人，實為失職。原審法官改變有利於

壹、程序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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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上訴人之說詞，陷於上訴人不利益，偏袒被上訴人，有失

公允，且原審法官未經上訴人同意，擅自偽造上訴人起訴之

主張，造成彼此訴訟上的武器不對等。原審法官思考錯亂，

誤把自己想成是刑事庭法官，原審判決理由，明顯違背法

令。證人之證詞上訴人已提出證據反駁，但原審法官卻不看

有利於上訴人之證據，亦屬判決違背法令。原審未經上訴人

同意，擅自偽造上訴人起訴時主張有損害上訴人之訴訟平等

權（武器不對等），原審法官未就調查的證據提示給原告知

悉或讓原告提出異議，程序不合法。原審法官僅看檢察官心

證說明，自己未就證據得出心證，違反論理法則、經驗法則

及證據法則，原判決屬於違背法令，原判決理由矛盾，符合

民事訴訟法第469條第6款，當然違背法令、亦違反民事訴訟

法第199條第2項、第296條之1、第297條、第288條、第277

條等語，併為聲明：⒈原判決廢棄。⒉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

人新台幣（下同）1萬元並自第一審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被

上訴人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本件未經言詞辯論，被上訴人未為陳述亦未提出書狀。　　

三、經查：　

(一)按法院為判決時，應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依

自由心證判斷事實之真偽。法院依自由心證判斷事實之真

偽，不得違背論理及經驗法則，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1項前

段、第3項定有明文。又按事實之真偽，應由事實審法院斟

酌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依自由心證判斷之，苟其判

斷並不違背法令，即不許當事人以空言指摘。所謂論理法

則，係指依立法意旨或法規之社會機能就法律事實所為價值

判斷之法則而言；而所謂經驗法則，則係指由社會生活累積

的經驗歸納所得之法則而言，凡日常生活所得之通常經驗及

基於專門知識所得之特別經驗均屬之（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

字第741號裁判意旨參照），亦即論理法則與經驗法則，係

具有客觀性與普遍性，而非個人之推論臆斷或主觀經驗。又

取捨證據、認定事實，屬於事實審法院之職權，若其認定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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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違背法令，即不許任意指摘其認定不當，以為上訴理由

（最高法院28年渝上字第1515號裁判意旨參照）。　

(二)所謂違背法令，依同法第436條之32第2項準用同法第468

條、第469條第1款至第5款規定，係指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

用不當者，以及 (一)判決法院之組織不合法者，(二)依法

律或裁判應迴避之法官參與裁判者，(三)法院於權限之有無

辨別不當或違背專屬管轄之規定者，(四)當事人於訴訟未經

合法代理者，(五)違背言詞辯論公開之規定者而言；且第46

9條第6款「判決不備理由或理由矛盾者」並不在小額訴訟上

訴程序準用之列。是以當事人如以小額訴訟程序之第一審判

決違背法令為理由提起上訴時，就原判決如何不適用法規或

適用法規不當，其上訴狀或理由狀應有具體之指摘，並揭示

該法規之條項或內容；如以民事訴訟法第469條第1至5款所

列各款事由提起上訴者，其上訴狀或理由狀應揭示合於該條

款之事實；若係成文法以外之法則，應揭示該法則之旨趣，

倘為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或憲法法庭之裁判，則應揭示該判解

之字號或其內容；如以原審判決違背經驗法則、證據法則為

理由，提起上訴者，其上訴狀或理由狀亦應有具體之指摘，

並揭示該經驗法則、證據法則之內容。

(三)上訴人主張:原審法官沒有搞清楚事實狀況，就引用言論自

由來保護被上訴人，實為失職。原審法官改變有利於被上訴

人之說詞，偏袒被上訴人，有失公允；且原審法官未經上訴

人同意，擅自偽造上訴人起訴之主張，造成彼此訴訟上的武

器不對等。原審法官思考錯亂，誤把自己想成是刑事庭法

官，原審判決理由，明顯違背法令。證人之證詞上訴人以提

出證據反駁，但原審法官卻不看有利於上訴人之證據，亦屬

判決違背法令。原審法官僅看檢察官心證說明，自己未就證

據得出心證，違反論理法則、經驗法則及證據法則，該判決

屬於違背法令，且違反民事訴訟法第199條第2項、第296條

之1、第297條、第288條、第277條云云，然查，原審於113

年7月10日言詞辯論期日已經提示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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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偵字第44號不起訴處分書，經由上訴人進行言詞辯論，並

經原審法官訊問有無證據聲請調查時，上訴人陳述:如書狀

及刑事調查之證據等情（見原審卷第64頁），原審實已踐行

調查證據之結果並曉諭當事人為辯論，並斟酌全辯論意旨及

調查證據之結果以認定事實，並詳加審酌是否構成妨害名譽

之之成立要件，據以涵攝而為上開判斷，核其認定事實、適

用法律並無違誤，且論理詳盡，更無所謂違背論理及經驗法

則、證據法則之情事。上訴意旨猶執前詞再為爭執，純屬其

個人主觀意見，顯與論理法則及經驗法則、證據法則之要件

不符，是其主張原審判決有違反民事訴訟法第民事訴訟法第

199條第2項、第296條之1、第297條、第288條、第277條之

規定之違背法令情事，自屬無據。

(四)上訴人主張原審以刑法誹謗罪之構成要件不該當據以判斷民

事侵權行為之構成要件不該當，二者法律構成要件不同，自

屬判決理由矛盾云云，然查，民事訴訟法第469條第6款「判

決不備理由或理由矛盾者」並不在小額訴訟上訴程序準用之

列，從而，上訴人主張，自有誤會。刑事訴訟判決所認定之

事實，固非當然有拘束民事訴訟判決之效力，但民事法院調

查刑事訴訟原有之證據，而斟酌其結果以判斷事實之真偽，

並於判決內記明其得心證之理由，即非法所不許（參照最高

法院49年台上字第929號判決意旨參照）。原審斟酌檢察官

調查之證據及檢察官不起訴處分書所認定之事實，依自由心

證判斷事實之真偽時，而斟酌其結果以判斷事實之真偽，並

於判決內記明其得心證之理由，自難謂判決理由矛盾。

(五)上訴人復提出其向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調閱之ATM錄影畫面及

交易明細，並製作其當日之領款時間表，足認其在當日凌晨

4時6秒領款後即未再提款等事實，足以證明上訴人並非詐欺

集團之車手，被上訴人有妨害名譽之故意云云，惟按依民事

訴訟法第436條之28之規定，當事人不得於第二審小額訴訟

程序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且上訴人並未舉證證明係因原

法院違背法令致未能提出，是其上開新證據之提出，於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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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並非合法，附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原審判決並無上訴人所指違背法令之情事，是上

訴人提起本件上訴，依其上訴意旨足認其上訴為無理由，爰

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9第2款規定，不經言詞辯論，逕以

判決駁回其上訴。

五、本件第二審訴訟費用，應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1項準

用同法第436條之19條第1項規定，確定其數額為1500元，應

由敗訴之上訴人負擔。

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8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賴彥魁

　　　　　　　　　　　　　　　　　　　法　官 吳幸娥

　　　　　　　　　　　　　　　　　　　法　官 徐玉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8　　日

　　　　　　　　　　　　　　　　　　　書記官 王思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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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小上字第241號
上  訴  人  徐子軒  


被  上訴人  鄭俊廷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3年7月19日本院三重簡易庭113年度重小字第1151號民事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新台幣壹仟伍佰元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對於小額程序之第一審裁判之上訴，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一)、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第436條之25分別定有明文。上訴人以原審判決判決理由矛盾、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證據法則、原審法官判決理由矛盾，符合民事訴訟法第469條第6款，第199條第2項、第296條之1、第297條、第288條、第277條等規定，堪認其對於原判決違背法令之情事，已有具體之指摘，是上訴人提起本件上訴，應認為已具備合法要件，合先敘明。
二、次按小額訴訟之第二審法院認上訴為無理由者，應為駁回之判決；如依上訴意旨足認上訴為無理由者，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此為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2項準用第449條第1項，及同法第436條之29第2款所明定。　　
貳、實體部分：
一、本件上訴意旨略以：原審法官沒有搞清楚事實狀況，就引用言論自由來保護被上訴人，實為失職。原審法官改變有利於被上訴人之說詞，陷於上訴人不利益，偏袒被上訴人，有失公允，且原審法官未經上訴人同意，擅自偽造上訴人起訴之主張，造成彼此訴訟上的武器不對等。原審法官思考錯亂，誤把自己想成是刑事庭法官，原審判決理由，明顯違背法令。證人之證詞上訴人已提出證據反駁，但原審法官卻不看有利於上訴人之證據，亦屬判決違背法令。原審未經上訴人同意，擅自偽造上訴人起訴時主張有損害上訴人之訴訟平等權（武器不對等），原審法官未就調查的證據提示給原告知悉或讓原告提出異議，程序不合法。原審法官僅看檢察官心證說明，自己未就證據得出心證，違反論理法則、經驗法則及證據法則，原判決屬於違背法令，原判決理由矛盾，符合民事訴訟法第469條第6款，當然違背法令、亦違反民事訴訟法第199條第2項、第296條之1、第297條、第288條、第277條等語，併為聲明：⒈原判決廢棄。⒉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新台幣（下同）1萬元並自第一審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被上訴人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本件未經言詞辯論，被上訴人未為陳述亦未提出書狀。　　
三、經查：　
(一)按法院為判決時，應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依自由心證判斷事實之真偽。法院依自由心證判斷事實之真偽，不得違背論理及經驗法則，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1項前段、第3項定有明文。又按事實之真偽，應由事實審法院斟酌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依自由心證判斷之，苟其判斷並不違背法令，即不許當事人以空言指摘。所謂論理法則，係指依立法意旨或法規之社會機能就法律事實所為價值判斷之法則而言；而所謂經驗法則，則係指由社會生活累積的經驗歸納所得之法則而言，凡日常生活所得之通常經驗及基於專門知識所得之特別經驗均屬之（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741號裁判意旨參照），亦即論理法則與經驗法則，係具有客觀性與普遍性，而非個人之推論臆斷或主觀經驗。又取捨證據、認定事實，屬於事實審法院之職權，若其認定並不違背法令，即不許任意指摘其認定不當，以為上訴理由（最高法院28年渝上字第1515號裁判意旨參照）。　
(二)所謂違背法令，依同法第436條之32第2項準用同法第468條、第469條第1款至第5款規定，係指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者，以及 (一)判決法院之組織不合法者，(二)依法律或裁判應迴避之法官參與裁判者，(三)法院於權限之有無辨別不當或違背專屬管轄之規定者，(四)當事人於訴訟未經合法代理者，(五)違背言詞辯論公開之規定者而言；且第469條第6款「判決不備理由或理由矛盾者」並不在小額訴訟上訴程序準用之列。是以當事人如以小額訴訟程序之第一審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提起上訴時，就原判決如何不適用法規或適用法規不當，其上訴狀或理由狀應有具體之指摘，並揭示該法規之條項或內容；如以民事訴訟法第469條第1至5款所列各款事由提起上訴者，其上訴狀或理由狀應揭示合於該條款之事實；若係成文法以外之法則，應揭示該法則之旨趣，倘為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或憲法法庭之裁判，則應揭示該判解之字號或其內容；如以原審判決違背經驗法則、證據法則為理由，提起上訴者，其上訴狀或理由狀亦應有具體之指摘，並揭示該經驗法則、證據法則之內容。
(三)上訴人主張:原審法官沒有搞清楚事實狀況，就引用言論自由來保護被上訴人，實為失職。原審法官改變有利於被上訴人之說詞，偏袒被上訴人，有失公允；且原審法官未經上訴人同意，擅自偽造上訴人起訴之主張，造成彼此訴訟上的武器不對等。原審法官思考錯亂，誤把自己想成是刑事庭法官，原審判決理由，明顯違背法令。證人之證詞上訴人以提出證據反駁，但原審法官卻不看有利於上訴人之證據，亦屬判決違背法令。原審法官僅看檢察官心證說明，自己未就證據得出心證，違反論理法則、經驗法則及證據法則，該判決屬於違背法令，且違反民事訴訟法第199條第2項、第296條之1、第297條、第288條、第277條云云，然查，原審於113年7月10日言詞辯論期日已經提示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44號不起訴處分書，經由上訴人進行言詞辯論，並經原審法官訊問有無證據聲請調查時，上訴人陳述:如書狀及刑事調查之證據等情（見原審卷第64頁），原審實已踐行調查證據之結果並曉諭當事人為辯論，並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以認定事實，並詳加審酌是否構成妨害名譽之之成立要件，據以涵攝而為上開判斷，核其認定事實、適用法律並無違誤，且論理詳盡，更無所謂違背論理及經驗法則、證據法則之情事。上訴意旨猶執前詞再為爭執，純屬其個人主觀意見，顯與論理法則及經驗法則、證據法則之要件不符，是其主張原審判決有違反民事訴訟法第民事訴訟法第199條第2項、第296條之1、第297條、第288條、第277條之規定之違背法令情事，自屬無據。
(四)上訴人主張原審以刑法誹謗罪之構成要件不該當據以判斷民事侵權行為之構成要件不該當，二者法律構成要件不同，自屬判決理由矛盾云云，然查，民事訴訟法第469條第6款「判決不備理由或理由矛盾者」並不在小額訴訟上訴程序準用之列，從而，上訴人主張，自有誤會。刑事訴訟判決所認定之事實，固非當然有拘束民事訴訟判決之效力，但民事法院調查刑事訴訟原有之證據，而斟酌其結果以判斷事實之真偽，並於判決內記明其得心證之理由，即非法所不許（參照最高法院49年台上字第929號判決意旨參照）。原審斟酌檢察官調查之證據及檢察官不起訴處分書所認定之事實，依自由心證判斷事實之真偽時，而斟酌其結果以判斷事實之真偽，並於判決內記明其得心證之理由，自難謂判決理由矛盾。
(五)上訴人復提出其向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調閱之ATM錄影畫面及交易明細，並製作其當日之領款時間表，足認其在當日凌晨4時6秒領款後即未再提款等事實，足以證明上訴人並非詐欺集團之車手，被上訴人有妨害名譽之故意云云，惟按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8之規定，當事人不得於第二審小額訴訟程序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且上訴人並未舉證證明係因原法院違背法令致未能提出，是其上開新證據之提出，於程序上並非合法，附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原審判決並無上訴人所指違背法令之情事，是上訴人提起本件上訴，依其上訴意旨足認其上訴為無理由，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9第2款規定，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其上訴。
五、本件第二審訴訟費用，應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1項準用同法第436條之19條第1項規定，確定其數額為1500元，應由敗訴之上訴人負擔。
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8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賴彥魁
　　　　　　　　　　　　　　　　　　　法　官 吳幸娥
　　　　　　　　　　　　　　　　　　　法　官 徐玉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8　　日
　　　　　　　　　　　　　　　　　　　書記官 王思穎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小上字第241號
上  訴  人  徐子軒  

被  上訴人  鄭俊廷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3
年7月19日本院三重簡易庭113年度重小字第1151號民事判決提起
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新台幣壹仟伍佰元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對於小額程序之第一審裁判之上訴，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
    由，不得為之；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一)、原
    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
    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
    項、第436條之25分別定有明文。上訴人以原審判決判決理
    由矛盾、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證據法則、原審法官判
    決理由矛盾，符合民事訴訟法第469條第6款，第199條第2項
    、第296條之1、第297條、第288條、第277條等規定，堪認
    其對於原判決違背法令之情事，已有具體之指摘，是上訴人
    提起本件上訴，應認為已具備合法要件，合先敘明。
二、次按小額訴訟之第二審法院認上訴為無理由者，應為駁回之
    判決；如依上訴意旨足認上訴為無理由者，得不經言詞辯論
    為之，此為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2項準用第449條第1項
    ，及同法第436條之29第2款所明定。　　
貳、實體部分：
一、本件上訴意旨略以：原審法官沒有搞清楚事實狀況，就引用
    言論自由來保護被上訴人，實為失職。原審法官改變有利於
    被上訴人之說詞，陷於上訴人不利益，偏袒被上訴人，有失
    公允，且原審法官未經上訴人同意，擅自偽造上訴人起訴之
    主張，造成彼此訴訟上的武器不對等。原審法官思考錯亂，
    誤把自己想成是刑事庭法官，原審判決理由，明顯違背法令
    。證人之證詞上訴人已提出證據反駁，但原審法官卻不看有
    利於上訴人之證據，亦屬判決違背法令。原審未經上訴人同
    意，擅自偽造上訴人起訴時主張有損害上訴人之訴訟平等權
    （武器不對等），原審法官未就調查的證據提示給原告知悉
    或讓原告提出異議，程序不合法。原審法官僅看檢察官心證
    說明，自己未就證據得出心證，違反論理法則、經驗法則及
    證據法則，原判決屬於違背法令，原判決理由矛盾，符合民
    事訴訟法第469條第6款，當然違背法令、亦違反民事訴訟法
    第199條第2項、第296條之1、第297條、第288條、第277條
    等語，併為聲明：⒈原判決廢棄。⒉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新
    台幣（下同）1萬元並自第一審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被上訴
    人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本件未經言詞辯論，被上訴人未為陳述亦未提出書狀。　　
三、經查：　
(一)按法院為判決時，應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依
    自由心證判斷事實之真偽。法院依自由心證判斷事實之真偽
    ，不得違背論理及經驗法則，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1項前段
    、第3項定有明文。又按事實之真偽，應由事實審法院斟酌
    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依自由心證判斷之，苟其判斷
    並不違背法令，即不許當事人以空言指摘。所謂論理法則，
    係指依立法意旨或法規之社會機能就法律事實所為價值判斷
    之法則而言；而所謂經驗法則，則係指由社會生活累積的經
    驗歸納所得之法則而言，凡日常生活所得之通常經驗及基於
    專門知識所得之特別經驗均屬之（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
    741號裁判意旨參照），亦即論理法則與經驗法則，係具有
    客觀性與普遍性，而非個人之推論臆斷或主觀經驗。又取捨
    證據、認定事實，屬於事實審法院之職權，若其認定並不違
    背法令，即不許任意指摘其認定不當，以為上訴理由（最高
    法院28年渝上字第1515號裁判意旨參照）。　
(二)所謂違背法令，依同法第436條之32第2項準用同法第468條
    、第469條第1款至第5款規定，係指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
    不當者，以及 (一)判決法院之組織不合法者，(二)依法律
    或裁判應迴避之法官參與裁判者，(三)法院於權限之有無辨
    別不當或違背專屬管轄之規定者，(四)當事人於訴訟未經合
    法代理者，(五)違背言詞辯論公開之規定者而言；且第469
    條第6款「判決不備理由或理由矛盾者」並不在小額訴訟上
    訴程序準用之列。是以當事人如以小額訴訟程序之第一審判
    決違背法令為理由提起上訴時，就原判決如何不適用法規或
    適用法規不當，其上訴狀或理由狀應有具體之指摘，並揭示
    該法規之條項或內容；如以民事訴訟法第469條第1至5款所
    列各款事由提起上訴者，其上訴狀或理由狀應揭示合於該條
    款之事實；若係成文法以外之法則，應揭示該法則之旨趣，
    倘為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或憲法法庭之裁判，則應揭示該判解
    之字號或其內容；如以原審判決違背經驗法則、證據法則為
    理由，提起上訴者，其上訴狀或理由狀亦應有具體之指摘，
    並揭示該經驗法則、證據法則之內容。
(三)上訴人主張:原審法官沒有搞清楚事實狀況，就引用言論自
    由來保護被上訴人，實為失職。原審法官改變有利於被上訴
    人之說詞，偏袒被上訴人，有失公允；且原審法官未經上訴
    人同意，擅自偽造上訴人起訴之主張，造成彼此訴訟上的武
    器不對等。原審法官思考錯亂，誤把自己想成是刑事庭法官
    ，原審判決理由，明顯違背法令。證人之證詞上訴人以提出
    證據反駁，但原審法官卻不看有利於上訴人之證據，亦屬判
    決違背法令。原審法官僅看檢察官心證說明，自己未就證據
    得出心證，違反論理法則、經驗法則及證據法則，該判決屬
    於違背法令，且違反民事訴訟法第199條第2項、第296條之1
    、第297條、第288條、第277條云云，然查，原審於113年7
    月10日言詞辯論期日已經提示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
    偵字第44號不起訴處分書，經由上訴人進行言詞辯論，並經
    原審法官訊問有無證據聲請調查時，上訴人陳述:如書狀及
    刑事調查之證據等情（見原審卷第64頁），原審實已踐行調
    查證據之結果並曉諭當事人為辯論，並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
    查證據之結果以認定事實，並詳加審酌是否構成妨害名譽之
    之成立要件，據以涵攝而為上開判斷，核其認定事實、適用
    法律並無違誤，且論理詳盡，更無所謂違背論理及經驗法則
    、證據法則之情事。上訴意旨猶執前詞再為爭執，純屬其個
    人主觀意見，顯與論理法則及經驗法則、證據法則之要件不
    符，是其主張原審判決有違反民事訴訟法第民事訴訟法第19
    9條第2項、第296條之1、第297條、第288條、第277條之規
    定之違背法令情事，自屬無據。
(四)上訴人主張原審以刑法誹謗罪之構成要件不該當據以判斷民
    事侵權行為之構成要件不該當，二者法律構成要件不同，自
    屬判決理由矛盾云云，然查，民事訴訟法第469條第6款「判
    決不備理由或理由矛盾者」並不在小額訴訟上訴程序準用之
    列，從而，上訴人主張，自有誤會。刑事訴訟判決所認定之
    事實，固非當然有拘束民事訴訟判決之效力，但民事法院調
    查刑事訴訟原有之證據，而斟酌其結果以判斷事實之真偽，
    並於判決內記明其得心證之理由，即非法所不許（參照最高
    法院49年台上字第929號判決意旨參照）。原審斟酌檢察官
    調查之證據及檢察官不起訴處分書所認定之事實，依自由心
    證判斷事實之真偽時，而斟酌其結果以判斷事實之真偽，並
    於判決內記明其得心證之理由，自難謂判決理由矛盾。
(五)上訴人復提出其向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調閱之ATM錄影畫面及
    交易明細，並製作其當日之領款時間表，足認其在當日凌晨
    4時6秒領款後即未再提款等事實，足以證明上訴人並非詐欺
    集團之車手，被上訴人有妨害名譽之故意云云，惟按依民事
    訴訟法第436條之28之規定，當事人不得於第二審小額訴訟
    程序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且上訴人並未舉證證明係因原
    法院違背法令致未能提出，是其上開新證據之提出，於程序
    上並非合法，附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原審判決並無上訴人所指違背法令之情事，是上
    訴人提起本件上訴，依其上訴意旨足認其上訴為無理由，爰
    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9第2款規定，不經言詞辯論，逕以
    判決駁回其上訴。
五、本件第二審訴訟費用，應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1項準
    用同法第436條之19條第1項規定，確定其數額為1500元，應
    由敗訴之上訴人負擔。
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8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賴彥魁
　　　　　　　　　　　　　　　　　　　法　官 吳幸娥
　　　　　　　　　　　　　　　　　　　法　官 徐玉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8　　日
　　　　　　　　　　　　　　　　　　　書記官 王思穎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小上字第241號
上  訴  人  徐子軒  

被  上訴人  鄭俊廷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3年7月19日本院三重簡易庭113年度重小字第1151號民事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新台幣壹仟伍佰元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對於小額程序之第一審裁判之上訴，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一)、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第436條之25分別定有明文。上訴人以原審判決判決理由矛盾、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證據法則、原審法官判決理由矛盾，符合民事訴訟法第469條第6款，第199條第2項、第296條之1、第297條、第288條、第277條等規定，堪認其對於原判決違背法令之情事，已有具體之指摘，是上訴人提起本件上訴，應認為已具備合法要件，合先敘明。
二、次按小額訴訟之第二審法院認上訴為無理由者，應為駁回之判決；如依上訴意旨足認上訴為無理由者，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此為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2項準用第449條第1項，及同法第436條之29第2款所明定。　　
貳、實體部分：
一、本件上訴意旨略以：原審法官沒有搞清楚事實狀況，就引用言論自由來保護被上訴人，實為失職。原審法官改變有利於被上訴人之說詞，陷於上訴人不利益，偏袒被上訴人，有失公允，且原審法官未經上訴人同意，擅自偽造上訴人起訴之主張，造成彼此訴訟上的武器不對等。原審法官思考錯亂，誤把自己想成是刑事庭法官，原審判決理由，明顯違背法令。證人之證詞上訴人已提出證據反駁，但原審法官卻不看有利於上訴人之證據，亦屬判決違背法令。原審未經上訴人同意，擅自偽造上訴人起訴時主張有損害上訴人之訴訟平等權（武器不對等），原審法官未就調查的證據提示給原告知悉或讓原告提出異議，程序不合法。原審法官僅看檢察官心證說明，自己未就證據得出心證，違反論理法則、經驗法則及證據法則，原判決屬於違背法令，原判決理由矛盾，符合民事訴訟法第469條第6款，當然違背法令、亦違反民事訴訟法第199條第2項、第296條之1、第297條、第288條、第277條等語，併為聲明：⒈原判決廢棄。⒉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新台幣（下同）1萬元並自第一審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被上訴人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本件未經言詞辯論，被上訴人未為陳述亦未提出書狀。　　
三、經查：　
(一)按法院為判決時，應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依自由心證判斷事實之真偽。法院依自由心證判斷事實之真偽，不得違背論理及經驗法則，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1項前段、第3項定有明文。又按事實之真偽，應由事實審法院斟酌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依自由心證判斷之，苟其判斷並不違背法令，即不許當事人以空言指摘。所謂論理法則，係指依立法意旨或法規之社會機能就法律事實所為價值判斷之法則而言；而所謂經驗法則，則係指由社會生活累積的經驗歸納所得之法則而言，凡日常生活所得之通常經驗及基於專門知識所得之特別經驗均屬之（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741號裁判意旨參照），亦即論理法則與經驗法則，係具有客觀性與普遍性，而非個人之推論臆斷或主觀經驗。又取捨證據、認定事實，屬於事實審法院之職權，若其認定並不違背法令，即不許任意指摘其認定不當，以為上訴理由（最高法院28年渝上字第1515號裁判意旨參照）。　
(二)所謂違背法令，依同法第436條之32第2項準用同法第468條、第469條第1款至第5款規定，係指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者，以及 (一)判決法院之組織不合法者，(二)依法律或裁判應迴避之法官參與裁判者，(三)法院於權限之有無辨別不當或違背專屬管轄之規定者，(四)當事人於訴訟未經合法代理者，(五)違背言詞辯論公開之規定者而言；且第469條第6款「判決不備理由或理由矛盾者」並不在小額訴訟上訴程序準用之列。是以當事人如以小額訴訟程序之第一審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提起上訴時，就原判決如何不適用法規或適用法規不當，其上訴狀或理由狀應有具體之指摘，並揭示該法規之條項或內容；如以民事訴訟法第469條第1至5款所列各款事由提起上訴者，其上訴狀或理由狀應揭示合於該條款之事實；若係成文法以外之法則，應揭示該法則之旨趣，倘為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或憲法法庭之裁判，則應揭示該判解之字號或其內容；如以原審判決違背經驗法則、證據法則為理由，提起上訴者，其上訴狀或理由狀亦應有具體之指摘，並揭示該經驗法則、證據法則之內容。
(三)上訴人主張:原審法官沒有搞清楚事實狀況，就引用言論自由來保護被上訴人，實為失職。原審法官改變有利於被上訴人之說詞，偏袒被上訴人，有失公允；且原審法官未經上訴人同意，擅自偽造上訴人起訴之主張，造成彼此訴訟上的武器不對等。原審法官思考錯亂，誤把自己想成是刑事庭法官，原審判決理由，明顯違背法令。證人之證詞上訴人以提出證據反駁，但原審法官卻不看有利於上訴人之證據，亦屬判決違背法令。原審法官僅看檢察官心證說明，自己未就證據得出心證，違反論理法則、經驗法則及證據法則，該判決屬於違背法令，且違反民事訴訟法第199條第2項、第296條之1、第297條、第288條、第277條云云，然查，原審於113年7月10日言詞辯論期日已經提示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44號不起訴處分書，經由上訴人進行言詞辯論，並經原審法官訊問有無證據聲請調查時，上訴人陳述:如書狀及刑事調查之證據等情（見原審卷第64頁），原審實已踐行調查證據之結果並曉諭當事人為辯論，並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以認定事實，並詳加審酌是否構成妨害名譽之之成立要件，據以涵攝而為上開判斷，核其認定事實、適用法律並無違誤，且論理詳盡，更無所謂違背論理及經驗法則、證據法則之情事。上訴意旨猶執前詞再為爭執，純屬其個人主觀意見，顯與論理法則及經驗法則、證據法則之要件不符，是其主張原審判決有違反民事訴訟法第民事訴訟法第199條第2項、第296條之1、第297條、第288條、第277條之規定之違背法令情事，自屬無據。
(四)上訴人主張原審以刑法誹謗罪之構成要件不該當據以判斷民事侵權行為之構成要件不該當，二者法律構成要件不同，自屬判決理由矛盾云云，然查，民事訴訟法第469條第6款「判決不備理由或理由矛盾者」並不在小額訴訟上訴程序準用之列，從而，上訴人主張，自有誤會。刑事訴訟判決所認定之事實，固非當然有拘束民事訴訟判決之效力，但民事法院調查刑事訴訟原有之證據，而斟酌其結果以判斷事實之真偽，並於判決內記明其得心證之理由，即非法所不許（參照最高法院49年台上字第929號判決意旨參照）。原審斟酌檢察官調查之證據及檢察官不起訴處分書所認定之事實，依自由心證判斷事實之真偽時，而斟酌其結果以判斷事實之真偽，並於判決內記明其得心證之理由，自難謂判決理由矛盾。
(五)上訴人復提出其向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調閱之ATM錄影畫面及交易明細，並製作其當日之領款時間表，足認其在當日凌晨4時6秒領款後即未再提款等事實，足以證明上訴人並非詐欺集團之車手，被上訴人有妨害名譽之故意云云，惟按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8之規定，當事人不得於第二審小額訴訟程序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且上訴人並未舉證證明係因原法院違背法令致未能提出，是其上開新證據之提出，於程序上並非合法，附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原審判決並無上訴人所指違背法令之情事，是上訴人提起本件上訴，依其上訴意旨足認其上訴為無理由，爰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9第2款規定，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其上訴。
五、本件第二審訴訟費用，應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1項準用同法第436條之19條第1項規定，確定其數額為1500元，應由敗訴之上訴人負擔。
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8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賴彥魁
　　　　　　　　　　　　　　　　　　　法　官 吳幸娥
　　　　　　　　　　　　　　　　　　　法　官 徐玉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8　　日
　　　　　　　　　　　　　　　　　　　書記官 王思穎


